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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浙发改财金〔2020〕30号

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综合运用财政金融政策
促进经济恢复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委（局）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落实省委、省

政府《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全力稳企业稳经济稳发

展的若干意见》，立足发改职能，在疫情防控期间加大财政金融政

策支持力度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疫情防控地区和企业的债券融资支持

1.设立债券申报“绿色通道”。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以及列

入国家级或省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的企业，新申请发行

企业债券可以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申请材料，我委的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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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可以通过线上办理，对于必须提供的纸质材料可在疫情结束

后补充提供。

2.允许企业债发新还旧。对于自身资产优良、募投项目运营

良好，但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，允许申请发行新的企业债券专

项用于偿还 2020年内即将到期的企业债本金及利息。允许企业债

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或置换前期因疫情防控工作产生的项目贷款。

3.适当放宽企业债发行要求。对企业债募集资金用于疫情防

控相关医疗服务、科研攻关、医药产品制造以及疫情防控基础设

施建设等项目，在偿债保障措施完善的情况下，可适当放宽项目

收益覆盖要求，申报阶段，在全面详尽披露项目合法合规信息的

情况下，支持募集资金用于处于前期阶段的该类项目建设。

4.加强企业债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。鼓励信用优良企业发行

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、双创债，为受疫情影响企业的中小微企业、

双创企业提供融资支持。允许债券发行人使用不超过 40%的募集

资金用于补充运营资金，对单个委贷对象发放的委贷资金累计余

额放宽至不超过 5000万元且不超过小微债募集资金总额规模的

10%。

5.适当延长批文有效期限。企业债券批复文件在 2020年 2月

至 6 月期间到期的，相关批文有效期统一自动延长至 2020年 6

月 30日，并豁免发行人履行延期申请程序。对于已启动债券发行

程序，但因受疫情影响未能在发行有效期内完成发行的，可申请

放宽债券发行时限，或者履行有关规定程序后，灵活择期发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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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完善企业债发行担保增信机制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大

力加强与政府性担保增信机构的合作，充分运用好发债担保增信、

发债推荐等措施，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，放宽对民企发债

担保的条件，增强政府性担保增信机构对企业发债的支持力度。

二、完善重点企业名单制管理，强化金融服务。

7.配合人民银行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政策，做好国家级疫情

防控重点企业名单梳理和申报工作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，要拓展

信息来源，各相关部门、金融机构、行业协会及相关企业，都可

以直接按要求向所在市、县发展改革部门申报。省发展改革委汇

总审核后第一时间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报，做到应报尽报、动态

申报，帮助企业享受低息贷款和财政贴息等财金支持政策。

8.配合疫情防控期间加强金融服务的要求，汇总整理全省需

要强化金融支持的重点企业名单，推送给财政、税务、人民银行、

银保监及相关金融机构。对于符合专项再贷款政策的企业，可以

列入省级专项再贷款企业名单；对列入名单的重点企业，可以根

据企业需要协助提供外汇、支付结算等其他金融服务。

9.充分发挥政府出资产业基金作用。对接有债转股需求的企

业，用好金融稳定产业基金，鼓励企业以市场化、法治化方式实

施债转股。研究完善促进创业投资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举措，鼓

励创业投资、股权投资机构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医疗设备、疫

苗药品研发生产类企业。

10.加快建设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，全力推动在全省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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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推广应用，使金融机构能够获得更多可靠信息，提升金融服务

的便捷高效水平，解决民营企业、中小微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

题。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新冠肺炎疫情解除后再

顺延 3个月。上级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0年 2月 16日

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2月 16日印发


